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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件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苏财农〔2018〕102号
苏农财〔2018〕26号

关于下达 2018 年中央转移支付专项资金
及做好实施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财政局、农工办（委、部）、农委（农林局、农业

局、林牧业局）：

根据《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年农业生产发展等

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财发〔2018〕13号）要求，现将 2018

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和动物疫病防控 3个

专项省级实施指导意见（附件 1-3）和专项资金安排表及对应预

算支出科目（附件 4）随文下达给你们，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资金统筹安排。2018年中央下达的农业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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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和动物防疫三个专项资金，由省级统筹安排

后切块下达各地，同一专项内各支持方向资金规模和单体项目补

助标准由各地结合地方实际自主合理确定。各地要按照《国务院

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国发〔2017〕

54号）要求，加强资金统筹整合，除约束性任务和省级另有文件

规定的资金不得统筹使用外，其余指导性任务资金由各地结合工

作任务自行统筹安排，做好中央、省、市县财政资金的衔接安排。

二、加强工作任务落实。全面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方

式，各地要根据下达的工作任务清单，在确保落实安排约束性任

务（任务清单标注*的为约束性任务）和省有关文件要求的前提下，

因地制宜统筹安排指导性任务，鼓励各地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强

化政策衔接配合，将相关政策统筹实施，在重点区域相对集中、

整体推进。

三、加强项目实施管理。各地农经农业和财政部门要进一步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化协作，建立健全工作组织协调机制，

共同抓好项目执行管理。农经农业部门要切实担负起项目管理的

主体责任，区分项目立项方式，履行完整项目管理程序，确保管

理到位、不留空白，严防“半拉子”工程。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监

管，会同有关部门按规定统筹整合资金，规范项目实施单位资金

使用，切实加强项目支出预算编制审核和执行监管，严防骗取、

套取项目资金。

四、加强项目信息报送。各地要加强项目数据信息管理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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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项目信息数据档案，落实定期调度督导机制，具体信息

调度工作省级另行布置。对享受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等补助政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纳入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统管理。要及时跟踪分析项目执行情况、存

在问题并提出有关建议，项目实施情况请于 2019年 1月 10日前

报送省农委相关业务对口处室（单位）（联系方式见附件 5）。信

息和材料报送情况将列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联系方式：省农委财务处施瑾，联系电话：025-86263713，

邮箱：jsnw0713@163.com；省财政厅农业处王芃、王晨，联系电

话：025-83633155/83633387。

附件：1．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专项省级实施指导意见

2．2018年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专项省级实

施指导意见

3．2018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专项省级实施指导意见

4．2018年中央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安排表

5．2018年中央转移支付专项省农委相关处室（单位）

联系方式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2018年 10月 12日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10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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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专项
省级实施指导意见

2018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主要支持开展粮食适度

规模经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耕地轮作休耕试点、绿色高效技

术服务、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畜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工作。

具体实施指导意见如下：

一、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一是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

2018年在 40个县（区、市）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县（市、

区）人民政府为实施的责任主体，2018年县域范围完成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面积不得少于规定任务量。项目重点支持家庭农场、合

作社、农业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主体对粮食等主要农

产品和农业特色产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主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或

先服务后补助等方式，资金可用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补贴或支

持相关主体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也可以探索建设区域性服

务公共平台。要支持对小农户和低收入农户开展服务，对建档立

卡低收入农户的服务可以提高补贴标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

服务 面积 （简称 “农业 生产 服务面 积 ”）计 算公 式为

“A=0.36A1+0.27A2+0.1A3+0.27A4”。其中，A为农业生产服务面

积，A1、A2、A3、A4分别为耕、种、防、收（含烘干）各环节

服务面积，系数分别为 0.36、0.27、0.1、0.27。各地要做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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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评估验收工作，重点检查核实服务面积、质量及满意度等。

二是鼓励家庭农场发展。鼓励家庭农场有序流转土地、健全管理

制度、应用先进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标准化生产、购

买社会化服务等，推动家庭农场示范建设。各地结合实际，自行

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贷款贴息等补助方式，扶持家庭农场

数量不少于规定任务数，适当向示范家庭农场和粮食生产类家庭

农场倾斜，所需资金从 2018年省级现代农业产业资金（苏财农

〔2018〕65号）中自行安排。继续按要求做好典型家庭农场发展

监测工作。

二、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是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2018年继续支持各级涉农院校和地方农广校等培训机构共同

承担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现代青年农场主和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带头人培育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各市、县（市、区）

农业行政部门要与相关院校共同做好学员遴选、方案制定、跟踪

指导等培育工作。江苏华西村农业农村部农村实用人才培育基地

培训经费下达至江阴市财政，南京农业大学及扬州大学等省属院

校培育任务承担单位，补助资金直接下达至相关院校，地方农机

等培训机构和南通科技职业学院等地方院校培育任务承担单位，

其补助资金下达至相关地方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培训直接发

生的各项费用，以及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和后续跟踪服务等发

生的相关费用。培训机构不得向学员收取任何费用。二是支持农

民合作社发展。支持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带动力强的国家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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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示范社及农民合作社联社，适当兼顾贫困地区省级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开展标准化生产、专业化服务，

突出农产品初加工、产品包装、仓储物流设施建设运营、市场营

销等关键环节，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业务

合作，进一步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服务带动能力。

财政补助资金形成的资产要量化到合作社成员。鼓励委托专业机

构人员为合作社提供统一做账、财务审计等服务，聘任农民合作

社辅导员为合作社提供政策咨询、服务指导、信息统计、项目监

管、年报公示等辅导服务工作。所需资金从 2018年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资金（苏财农〔2018〕65号）中自行安排。三是开展农村集

体资产清产核资。整合部省财政资金，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整省试点。支持各地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清

产核资，重点清查未承包到户的资源性资产和集体统一经营的经

营性资产以及现金、债权债务等，查实存量、价值和使用情况，

做到账证相符和账实相符，具体工作要求和资金安排省级另行发

文。

三、支持耕地轮作休耕试点。今年，按照《农业部 财政部关

于做好 2018年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农农〔2018〕

2号）要求，分别在淮南冬小麦区实行稻肥、稻油、稻菜轮作，

淮北夏玉米旱作区实行玉米与豆类、油料、薯类、杂粮等轮作，

对承担轮作试点任务农户的原有种植收益和土地管护投入给予补

助。每县（市、区）试点规模不少于 5万亩，集中连片推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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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遥感精准管理，加强耕地质量监测。

四、支持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一是支持绿色高质高效创

建。2018年部级粮油和园艺作物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县名单，

具体为东台市创建西瓜、赣榆区创建水果，昆山、海安、东海、

盱眙、射阳、高邮、兴化、泗洪、邳州、溧阳、泗阳创建水稻，

丰县创建玉米，新沂创建大豆。各示范县要按照《关于印发<2018

年绿色高质高效创建工作方案>的通知》（农农（粮油）〔2018〕2

号）文件中提出的目标和要求，围绕“全环节”绿色高效技术集成、

“全过程”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全链条”产业融合模式打造、“全

县域”绿色发展方式引领等四个方面的创建内容，结合地方实际，

认真落实好项目各项关键举措，加强示范带动（部分作物已错过

创建适期的，可推迟至明年实施）。扶持资金重点用于物化投入、

开展社会化服务和技术指导服务。二是支持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改革。由各地农业部门会同海洋与水产、农机部门联合组织实

施。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创新，贯彻执行《江苏省实施〈农

业技术推广法〉办法》，探索“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分配”

方式培养基层农技人员；支持有条件地区探索农技服务增值取酬

路径。三分之一以上在编基层农技人员接受连续不少于 5天的脱

产业务培训；鼓励开展农技人员学历提升教育。衔接省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推广示范基地，每个项目县建设不少于 2个长期稳

定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立农技耘-基地在线专栏。根据农业农

村部发布的年度农业主推技术和全省农业重大技术推广计划，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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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发布各地农业主推技术，推广应用不少于 5个绿色高效技术模

式。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培育科技示范户，发挥《农家致

富》、手机报、农业科技网络书屋等平台作用。基层农技人员全部

使用中国农技推广 APP，打造农技耘地方频道。开展农业重大技

术协同推广计划试点，由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和省农科院牵

头相关优势特色产业（工作任务和资金另文下达），有关市、县（市、

区）要积极协同，通过试点推动农科教、产学研多方协同，构建

完善“农业科研试验基地+区域示范展示基地+基层农技推广站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体化的“两地两站两联盟”链条式技术推广

机制。三是支持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支持 7个县（市、

区）创建全国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其中东海、丰县和泗

洪为新增试点县，六合、金坛、邳州和东台为续建试点县，金坛

应用作物为茶叶，其他试点县应用作物均为设施蔬菜。支持引导

农民利用畜禽养殖等废弃物积造施用有机肥，就地就近利用畜禽

粪便等有机肥资源。对承担示范任务的基地（园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所需的技术、设施、

设备、农资等进行适当补助。鼓励和支持诚信度高、服务质量好

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对示范区统一开展有机肥机械施用、耕翻作业

服务，沼渣沼液统一吸喷服务，配方肥配供施用服务等。对农业

技术推广、科研教学等部门开展的技术推广服务、专家指导等给

予适当补助。完成农业农村部确定的试点县有机肥增施、化肥减

量、土壤质量和农产品质量提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提高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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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具体工作省级另行发文。

五、支持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2018 年在南京六合区竹镇

镇等 16 个乡镇开展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中央资金及统筹整合

的地方资金集中用于扶持壮大乡土经济、乡村产业，推进产业融

合发展，推动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具体工作按照苏农财〔2018〕

20 号文件执行。

六、支持畜牧业转型升级。一是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在铜山区等 17 个畜牧大县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以农用

有机肥和农村能源为重点，支持第三方处理主体粪污收集、贮存、

处理、利用设施建设，推行专业化、市场化运行模式，促进畜禽

粪污转化增值。支持规模养殖场特别是中小规模养殖场改进节水

养殖工艺和设备，建设粪污资源化利用配套设施，按照种养匹配

的原则配套粪污消纳用地，或者委托第三方进行处理，落实规模

养殖场主体责任，具体工作要求省级另行发文。二是实施蜂业质

量提升行动。围绕养蜂业关键技术和薄弱环节，以良种化、标准

化、集约化、产业化为重点，在全省建设 1 个蜜蜂良种场、1 个

高效优质蜂产业发展示范区，探索建立蜂产业提质增效、产业融

合发展的长效机制，申报指南另行印发。

附表：1-1.2018 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专项工作任务清单



附表1-1：

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专项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工作任务名称

市县别

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耕地轮作休
耕试点*

支持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

农业产业强镇
示范建设

支持畜牧业
转型升级

社会化服务面积
（万亩）

扶持家庭
农场数量
（个）

生产型新型
农业经营主
体带头人培
育、农村实
用人才带头
人培训数量

（个）

服务型新
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
头人培训

数量
（个）

现代青年
农场主培
育(职业
经理人)
数量

（个）

培育国家
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

数量
（个）

开展集
体资产
清产核

资

果菜茶有机
肥替代化肥

试点*

果菜茶有
机肥替代
化肥试点
核心示范
区建设数
量（个）*

果菜茶有机
肥替代化肥
试点每个核
心示范区面
积（万亩）

*

粮油绿色
高质高效
创建示范

粮园艺作物
绿色高质高
效创建示范

培育科技
示范户数
量（个）

提升基层
农技人员
业务能力

数量
（个）

推广应
用农业
绿色高
效技术
模式基
地数量
（个）

开展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
用整县推进

全省合计 411 330 23826 3600 1320 168 —— —— —— —— —— —— —— 43140 8000 —— —— ——

1 南 京 市
40（江宁区10、六

合区20、溧水区

10）
23 80 11 √ √（六合

区）
√（六合区） ≥1 ≥0.1 6915 501 √ √（六合区竹镇

镇）

2 无 锡 市 2 200 2 √ 275 152 √ √（惠山区阳山

镇）

3 江 阴 市 4 2 1040 2 √ 150 86 √
4 宜 兴 市 4 340 5 √ 0 92 √

5 徐 州 市 8（铜山区8） 10 650 2 √ 0 234 √ √（铜山

区）

6 丰　  县 10 11 2 √ √ 2 ≥0.1 √ 0 123 √ √（首羡镇）

7 沛　  县 15 15 3 √ √ 1435 102 √ √（安国镇）

8 睢 宁 县 10 7 1 √ 660 107 √ √
9 新 沂 市 8 14 50 4 √ √ 0 97 √ √

10 邳 州 市 15 8 60 2 √ √ √ ≥1 ≥0.1 6 0 121 √ √

11 常 州 市 9 100
100

9 √ √（金坛区） ≥1 ≥0.5 250 293 √
√（武进区雪堰

镇、金坛区薛
埠镇）

12 溧 阳 市 4 9 40 4 √ √ 0 97 √

13 苏 州 市 2 6 √ 0 306

14 常 熟 市 4 1 40 2 √ 0 133 √
15 张家港市 1 1 √ 0 119 √
16 昆 山 市 200 0 √ √ 0 117 √ √（巴城镇）

17 太 仓 市 60 2 √ 0 95 √
18 南 通 市 3 1720 100 70 2 √ 0 95 √
19 海 安 县 8 3 5 √ √ 0 175 √ √
20 如 东 县 10 6 50 1 √ 0 160 √
21 启 东 市 4 50 4 √ 480 73 √
22 如 皋 市 8 6 300 2 √ 0 191 √ √（磨头镇） √
23 海 门 市 4 60 3 √ 0 142 √ √（正余镇）

24 连云港市 4（赣榆区4） 4 1000 4 √ √（赣榆区） 775 255 √ √（赣榆

区）

25 东 海 县 15 3 50 3 √ √ 2 ≥0.1 √ 3470 121 √ √（黄川镇）

26 灌 云 县 8 9 110 1 √ 1900 75 √
27 灌 南 县 8 2 180 1 √ 2820 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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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名称

市县别

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耕地轮作休
耕试点*

支持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

农业产业强镇
示范建设

支持畜牧业
转型升级

社会化服务面积
（万亩）

扶持家庭
农场数量
（个）

生产型新型
农业经营主
体带头人培
育、农村实
用人才带头
人培训数量

（个）

服务型新
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
头人培训

数量
（个）

现代青年
农场主培
育(职业
经理人)
数量

（个）

培育国家
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

数量
（个）

开展集
体资产
清产核

资

果菜茶有机
肥替代化肥

试点*

果菜茶有
机肥替代
化肥试点
核心示范
区建设数
量（个）*

果菜茶有机
肥替代化肥
试点每个核
心示范区面
积（万亩）

*

粮油绿色
高质高效
创建示范

粮园艺作物
绿色高质高
效创建示范

培育科技
示范户数
量（个）

提升基层
农技人员
业务能力

数量
（个）

推广应
用农业
绿色高
效技术
模式基
地数量
（个）

开展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
用整县推进

28 淮 安 市 27（淮安区15、淮

阴区8、洪泽区4） 12 2032
200 80

6 √ 3150 400 √ √（洪泽区岔河

镇）

√（淮阴

区）

29 涟 水 县 10 2 60 0 √ 0 105 √ √
30 盱 眙 县 8 5 2 √ √ 565 120 √
31 金 湖 县 8 6 50 2 √ 0 0

32 盐 城 市 16（盐都区8、大丰

区8） 10 1630
230

6 √ 1980 384 √ √（盐都区

、大丰区）

33 响 水 县 4 2 3 √ 900 86 √ √（南河镇）

34 滨 海 县 15 5 300 5 √ 1295 108 √ √
35 阜 宁 县 10 5 3 √ 0 88 √ √
36 射 阳 县 10 6 45 3 √ √ 0 111 √
37 建 湖 县 8 4 60 1 √ 0 122 √
38 东 台 市 8 2 52 4 √ √ ≥1 ≥0.1 √ 120 157 √ √
39 扬 州 市 8（江都区8） 9 2070 220 5 √ 1875 230 √
40 宝 应 县 10 7 100 6 √ 1745 111 √ √（射阳湖县）

41 仪 征 市 2 45 5 √ √ 1975 78 √
42 高 邮 市 10 6 60 3 √ √ 2125 101 √
43 镇 江 市 4 2 √ 630 74 √
44 丹 阳 市 8 3 50 3 √ 150 139 √
45 扬 中 市 2 2 √ 610 64 √
46 句 容 市 5 6 √ 80 81 √ √（白兔镇）

47 泰 州 市 4（姜堰区4） 10 190 0 √ 530 234 √ √（姜堰区沈高

镇）

48 兴 化 市 15 12 2 √ √ 0 206 √
49 靖 江 市 4 40 2 √ 0 107 √
50 泰 兴 市 8 8 2 √ 515 170 √
51 宿 迁 市 8 802 3 √ 0 201 √
52 沭 阳 县 15 8 0 √ 1785 141 √ √（新河镇） √
53 泗 阳 县 15 8 30 5 √ √ 1900 122 √
54 泗 洪 县 15 13 40 3 √ √ √ 2 ≥0.1 √ 2080 122 √ √
55 南京农业大学 1550 300 260
56 扬州大学 3060 100 140
57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700 1100 110
58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2120 1100 110
59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760 100
60 江苏省林科院 200

说明：1.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试点和蜂业质量提升试点工作任务另文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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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
补助专项省级实施指导意见

2018年江苏省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主要支持耕地保

护与质量提升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两项工作，具体实施指导意

见如下：

一、支持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支持江宁、六合、高淳、溧

水、浦口、江阴、宜兴、铜山、沛县、新沂、邳州、常熟、太仓、

海安、赣榆、灌云、洪泽、金湖、大丰、响水、东台、仪征、句

容、姜堰、靖江、宿城、宿豫、沭阳等 28个县（市、区）开展

耕地质量提升与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建设，对示范县开展田间试

验、耕地质量效果监测等基础性工作，以及推广应用配方肥、有

机类商品肥（商品有机肥、有机无机复混肥、生物有机肥）、水溶

性肥料、缓控释肥、绿肥种子、土壤调理剂、适用施肥机械、水

肥一体化设施、机械化施肥、绿肥翻压等社会化服务，以及盐碱

地改良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应用等进行适当补助。支持 75

个农业县（市、区）开展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工作，主要用于

取土化验、县域耕地质量信息系统数据更新、评价指标建立与完

善、等级变更评价、图件制作、成果出版、第三方评估、系统评

价政府购买服务等。

二、支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2018年在海安、江阴、洪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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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邳州、沛县、赣榆、灌云、睢宁、东台 10个县（市、区）

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实行整县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各

地根据实际，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从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

基料化等利用途径中，自主选择重点建设内容或补助方向，探索

秸秆收、储、运、用全环节综合利用模式，培育秸秆综合利用市

场化运营机制，提升秸秆综合利用能力。具体实施要求省级另行

发文。

附表：2-1.2018年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专项工作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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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

2018年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工作任
务名称

市县别

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试

点*

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

示范县建设
退化土壤
改良面积
（万亩）

取土化验
（个）

田间试验
（个）

耕地质量等
级变更调查

全省合计 —— 29 7180 361 ——

1 南 京 市 √ 6 480 31 √
2 无 锡 市 √
3 江 阴 市 √ √ 1 80 5 √
4 宜 兴 市 √ 1 100 6 √
5 徐 州 市 √（不含贾汪区） 1 200 11 √
6 丰　  县 120 5 √
7 沛　  县 √ √ 1 120 7 √
8 睢 宁 县 √ 120 6 √
9 新 沂 市 √ 1 120 7 √
10 邳 州 市 √ √ 1 120 8 √
11 常 州 市 280 11 √
12 溧 阳 市 100 4 √
13 苏 州 市 80 3 √
14 常 熟 市 √ 1 100 6 √
15 张家港市 80 3 √
16 昆 山 市 80 3 √
17 太 仓 市 √ √ 1 80 5 √
18 南 通 市 120 5 √
19 海 安 县 √ √ 1 100 6 √
20 如 东 县 120 6 √
21 启 东 市 120 5 √
22 如 皋 市 120 5 √
23 海 门 市 100 4 √
24 连云港市 √（赣榆区） √（不含海州区） 1 200 10 √
25 东 海 县 120 6 √
26 灌 云 县 √ √ 1 120 7 √
27 灌 南 县 100 4 √
28 淮 安 市 √(洪泽区) √（不含清江浦区、淮安区、淮阴区） 1 340 16 √
29 涟 水 县 120 6 √
30 盱 眙 县 120 6 √
31 金 湖 县 √ 1 100 6 √
32 盐 城 市 √（不含盐都区、亭湖区） 1 320 16 √
33 响 水 县 √ 1 120 7 √
34 滨 海 县 120 5 √
35 阜 宁 县 120 5 √
36 射 阳 县 120 6 √
37 建 湖 县 120 5 √
38 东 台 市 √ √ 1 12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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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
务名称

市县别

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试

点*

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

示范县建设
退化土壤
改良面积
（万亩）

取土化验
（个）

田间试验
（个）

耕地质量等
级变更调查

39 扬 州 市 180 7 √
40 宝 应 县 120 5 √
41 仪 征 市 √ 1 100 6 √
42 高 邮 市 120 5 √
43 镇 江 市 80 3 √
44 丹 阳 市 100 4 √
45 扬 中 市 80 3 √
46 句 容 市 √ 1 100 6 √
47 泰 州 市 √（不含高港区、海陵区） 1 260 12 √
48 兴 化 市 120 6 √
49 靖 江 市 √ 1 80 5 √
50 泰 兴 市 100 4 √
51 宿 迁 市 √ 2 200 12 √
52 沭 阳 县 √ 1 120 8 √
53 泗 阳 县 100 4 √
54 泗 洪 县 12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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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专项
省级实施指导意见

2018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动物疫病强制免

疫、强制扑杀、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等三方面，具体实施指导意

见如下：

一、支持动物强制免疫。支持各地开展口蹄疫、高致病性禽

流感、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采购、储存、注射及

免疫效果监测评价、人员防护等相关防控工作，对实施强制免疫

和购买动物防疫服务等予以补助。在完成强制免疫任务的前提下，

可统筹用于动物疫病净化工作。各地要积极推进对符合条件的养

殖场户实行“先打后补”的补助方式。

二、支持动物疫病强制扑杀。对各地 2017年 3月 1日—2018

年 2月 28日发生的动物疫病扑杀给予补助，主要用于各地在预

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过程中，对被强制扑杀动物的所有者给

予补偿。

三、支持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对养殖场（户）病死

猪全部实行无害化处理，并对病死猪的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

予以补助；对屠宰环节病害生猪及生猪产品全部实行无害化处理，

并对病害猪损失和无害化处理费用予以补贴。

上述工作要求继续按照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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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指导意见》（农办财〔2017〕

35号）和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推动落

实我省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苏农财〔2017〕37

号）执行。

附表：3-1.2018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专项工作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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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1:

      2018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专项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工作任务名称

市县别                  

完成2017.3.1-
2018.2.28期强制扑杀补

助经费的发放*
强制免疫补助*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全省合计 —— —— ——

1 南 京 市 扑杀羊1125只 √ √
2 无 锡 市 √ √
3 江 阴 市 √ √
4 宜 兴 市 √ √
5 徐 州 市 扑杀家禽37774羽 √ √
6 丰　  县 √ √
7 沛　  县 √ √
8 睢 宁 县 扑杀奶牛60头 √ √
9 新 沂 市 √ √

10 邳 州 市 √ √
11 常 州 市 √ √
12 溧 阳 市 扑杀奶牛2头 √ √
13 苏 州 市 √ √
14 常 熟 市 扑杀奶牛1头 √ √
15 张家港市 扑杀奶牛11头 √ √
16 昆 山 市 扑杀奶牛69头 √ √
17 太 仓 市 √ √
18 南 通 市 扑杀奶牛1头 √ √
19 海 安 县 √ √
20 如 东 县 √ √
21 启 东 市 √ √
22 如 皋 市 扑杀奶牛1头 √ √
23 海 门 市 扑杀奶牛3头 √ √
24 连云港市 √ √
25 东 海 县 √ √
26 灌 云 县 √ √
27 灌 南 县 √ √
28 淮 安 市 扑杀奶牛17头 √ √
29 涟 水 县 √ √
30 盱 眙 县 √ √
31 金 湖 县 √ √
32 盐 城 市 扑杀羊67只 √ √
33 响 水 县 √ √
34 滨 海 县 √ √
35 阜 宁 县 √ √
36 射 阳 县 √ √
37 建 湖 县 √ √
38 东 台 市 扑杀奶牛18头 √ √
39 扬 州 市 √ √
40 宝 应 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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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名称

市县别                  

完成2017.3.1-
2018.2.28期强制扑杀补

助经费的发放*
强制免疫补助*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41 仪 征 市 √ √
42 高 邮 市 √ √
43 镇 江 市 扑杀奶牛2头 √ √
44 丹 阳 市 √ √
45 扬 中 市 √ √
46 句 容 市 扑杀奶牛35头 √ √
47 泰 州 市 扑杀奶牛3头 √ √
48 兴 化 市 √ √
49 靖 江 市 √ √
50 泰 兴 市 √ √
51 宿 迁 市 √ √
52 沭 阳 县 √ √
53 泗 阳 县 √ √
54 泗 洪 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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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18年中央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安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市县（单位）名

称

农业生产发展专项 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专项 动物防疫等补助专项

合计2130124农
业组织化与
产业化经营

2130135 
农业资源
保护修复
与利用

2130135农业资源
保护修复与利用

21211农业土地
开发资金及对应
专项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

2130108病虫害控制

中央财政资
金

省级财政
资金

中央财政资金 省级土地出让金

中央财政资金
中央财政

资金
省级财政

资金

省级土
地出让

金小计
强制扑杀
补助经费

强制免疫
养殖环节病
死猪无害化

处理
105626 750 13340 2687.5 25751 100 10659 14992 144717 750 2687.5

1 南 京 市 5550 250 1170 67.5 243.21 22.5 75.39 145.32 6963.21 250 67.5
2 无 锡 市 1204 0 27 22.96 0 6.66 16.3 1226.96 27
3 江 阴 市 614 1131 13.5 97.3 0 28.8 68.5 1842.3 13.5
4 宜 兴 市 210 195 13.5 70.48 0 20.29 50.19 475.48 13.5
5 徐 州 市 2647 195 27 1187.74 22.64 577.27 587.83 4029.74 27
6 丰　  县 3089 0 13.5 463.62 0 296.32 167.3 3552.62 13.5
7 沛　  县 2866 1131 13.5 651 0 326.09 324.91 4648 13.5
8 睢 宁 县 2510 936 13.5 654.08 14.4 300.2 339.48 4100.08 13.5
9 新 沂 市 2825 195 13.5 649.46 0 336.02 313.44 3669.46 13.5

10 邳 州 市 4376 1131 13.5 781.27 0 366.17 415.1 6288.27 13.5
11 常 州 市 2869 0 40.5 277.21 0 93.92 183.29 3146.21 40.5
12 溧 阳 市 772 0 13.5 78.05 0.48 13.79 63.78 850.05 13.5
13 苏 州 市 592 0 40.5 134.21 0 30.08 104.13 726.21 40.5
14 常 熟 市 303 195 13.5 60.66 0.24 13.77 46.65 558.66 13.5
15 张家港市 86 0 13.5 36.38 2.64 8.93 24.81 122.38 13.5
16 昆 山 市 1505 0 13.5 29.16 16.56 6.86 5.74 1534.16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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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太 仓 市 87 1131 13.5 65.05 0 23.34 41.71 1283.05 13.5
18 南 通 市 665 0 13.5 312.36 0.24 128.01 184.11 977.36 13.5
19 海 安 县 2724 1131 13.5 966.02 0 524.82 441.2 4821.02 13.5
20 如 东 县 664 0 13.5 1158.73 0 517.56 641.17 1822.73 13.5
21 启 东 市 165 0 13.5 249.56 0 140.64 108.92 414.56 13.5
22 如 皋 市 3929 0 13.5 1007.24 0.24 357.9 649.1 4936.24 13.5
23 海 门 市 1141 0 13.5 234.03 0.72 111.02 122.29 1375.03 13.5
24 连云港市 2955 1131 27 840.18 0 364.33 475.85 4926.18 27
25 东 海 县 3621 0 13.5 720.08 0 247.6 472.48 4341.08 13.5
26 灌 云 县 777 1131 13.5 520.37 0 151.56 368.81 2428.37 13.5
27 灌 南 县 2640 0 13.5 635.46 0 136.59 498.87 3275.46 13.5
28 淮 安 市 5549 1131 54 781.79 4.08 387.6 390.11 7461.79 54
29 涟 水 县 2410 0 13.5 460.74 0 179.76 280.98 2870.74 13.5
30 盱 眙 县 984 0 13.5 472.66 0 152.54 320.12 1456.66 13.5
31 金 湖 县 476 195 13.5 81.16 0 36.34 44.82 752.16 13.5
32 盐 城 市 5540 195 40.5 1472.63 1.34 757.6 713.69 7207.63 40.5
33 响 水 县 1377 80 128.5 459.02 0 128.68 330.34 1916.02 128.5
34 滨 海 县 2894 0 13.5 722.6 0 260.8 461.8 3616.6 13.5
35 阜 宁 县 2418 0 13.5 974.47 0 285.92 688.55 3392.47 13.5
36 射 阳 县 1048 0 13.5 681.62 0 260.06 421.56 1729.62 13.5
37 建 湖 县 536 0 13.5 303.73 0 161.98 141.75 839.73 13.5
38 东 台 市 3236 936 208.5 1183.6 4.32 635.37 543.91 5355.6 208.5
39 扬 州 市 1600 0 27 262.34 0 130.14 132.2 1862.34 27
40 宝 应 县 1849 0 13.5 214.37 0 98.44 115.93 2063.37 13.5
41 仪 征 市 1525 250 0 208.5 80.39 0 30.59 49.8 1605.39 250 208.5
42 高 邮 市 1263 0 13.5 330.36 0 171.1 159.26 1593.36 13.5
43 镇 江 市 166 0 27 87.17 0.48 14.34 72.35 253.17 27
44 丹 阳 市 543 0 13.5 148.44 0 20.37 128.07 691.44 13.5
45 扬 中 市 141 0 13.5 31.62 0 5.86 25.76 172.62 13.5
46 句 容 市 1123 0 208.5 75.96 8.4 29.61 37.95 1198.96 208.5
47 泰 州 市 1622 0 235.5 490.97 0.72 205.47 284.78 2112.97 235.5
48 兴 化 市 1374 0 13.5 613.06 0 307.83 305.23 1987.06 13.5
49 靖 江 市 124 0 208.5 230.77 0 47.12 183.65 354.77 208.5
50 泰 兴 市 1104 0 13.5 640.93 0 215.31 425.62 1744.93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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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宿 迁 市 461 0 417 738.73 0 241.31 497.42 1199.73 417
52 沭 阳 县 3893 0 208.5 947.46 0 402.29 545.17 4840.46 208.5
53 泗 阳 县 1508 0 13.5 457.67 0 116.12 341.55 1965.67 13.5
54 泗 洪 县 5609 250 0 13.5 660.87 0 172.52 488.35 6269.87 250 13.5
55 南京农业大学 640 0 0 0 0 0 0 640 0
56 扬州大学 1003 0 0 0 0 0 0 1003 0
57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730 0 0 0 0 0 0 730 0
58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886 0 0 0 0 0 0 886 0
59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78 0 0 0 0 0 0 578 0
60 江苏省林科院 30 0 0 0 0 0 0 30 0

说明：1.农业生产发展专项省级财政资金用于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工作；2.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专项省级土地出让金用于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工作；3.集体资产清产
核资、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试点和蜂业质量提升试点资金不在本次下达，省级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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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18年中央转移支付专项省农委相关处室（单位）联系方式

大专项名称 支出方向（任务内容） 业务对口处室（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邮寄地址及邮编

一、农业生
产发展

农业社会化服务 省农委农经处 陶志远 025-86263912 271614427@qq.com 南京市龙江小区月光广场8号农林大厦2001
室(邮编210036)

家庭农场发展 省农委农经处 刘   婷 025-86263970 353834263@qq.com 南京市龙江小区月光广场8号农林大厦2001
室(邮编210036)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省农广校 王汉林 025-86263816 350645527@qq.com 南京市龙江小区月光广场8号农林大厦816
室(邮编210036)

农民合作社发展 省农委合作社处 徐 琛 025-86263430 617931822@qq.com 南京市龙江小区月光广场8号农林大厦2004
室(邮编210036)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省经管站 韩欣池 025-86263134 294313991@qq.com 南京市龙江小区月光广场8号农林大厦1708

室(邮编210036)

耕地轮作休耕 省农技推广总站 陈  震 025-86263332 jsszzzcz@163.com 南京市鼓楼区月光广场8号江苏农林大厦

1303室(邮编210036)

粮食等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县
创建

省农委农业局 佘义斌 025-86263620 nyjzhk@163.com 南京市鼓楼区月光广场8号江苏农林大厦

1607室(邮编210036)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
设

省农委科教处 吴  洁 025-86263814 jssnwkjc@163.com 南京市鼓楼区月光广场8号江苏农林大夏

816室(邮编210036)

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
县创建

省耕环站 仇美华 025-86263734 meihua1206@163.com 南京市鼓楼区月光广场8号江苏农林大厦

1101室(邮编210036)

农业产业强镇 省农委财务处 施 瑾 025-86263713 jsnw0713@163.com 南京市鼓楼区月光广场8号江苏农林大厦

701室(邮编210036)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省农委畜牧业处  史波良 025-86263914 jssxmc@163.com 南京市鼓楼区月光广场8号江苏农林大厦

901室(邮编210036)

蜂业质量提升 省农委畜牧业处  史波良 025-86263914 jssxmc@163.com 南京市鼓楼区月光广场8号江苏农林大厦

901室(邮编2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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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项名称 支出方向（任务内容） 业务对口处室（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邮寄地址及邮编

二、农业资
源与生态保
护补助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 省农委环能处 马天抒 025-86263228  jshnmts@163.com 南京市鼓楼区月光广场8号江苏农林大厦

1208室(邮编210036)

耕地质量提升与化肥减量增
效

省耕环站 仇美华 025-86263734 meihua1206@163.com 南京市鼓楼区月光广场8号江苏农林大厦

1101室(邮编210036)

三、动物疫
病防控

开展动物疫病强制扑杀工
作，发放2017.3.1-2018.2.28
期间奶牛强制扑杀补助经费
。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玉龙 025-86263455 jssadc@126.com 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大街124号江苏农业检

测大楼303室(邮编210036)

开展动物疫
病强制免疫

免疫注射劳务
补贴

省农委兽医屠管局 郝桂兰 025-86263942 516137153@qq.com 南京市鼓楼区月光广场8号江苏农林大厦

912室(邮编210036)

强制免疫疫苗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玉龙 025-86263455 jssadc@126.com 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大街124号江苏农业检

测大楼303室(邮编210036)
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
理工作-发放2017.3.1-
2018.2.28期间死亡生猪无害

化处理补助经费。

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邹新海 025-86263359 262954336@qq.com 南京市鼓楼区月光广场8号江苏农林大厦

2105室(邮编2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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